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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财采购〔2021〕9号

关于做好长沙市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

市直各预算单位、各区县（市）财政局：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

知》（财库〔2020〕10号）有关要求，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工

作透明度，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结合我市工作实际，现就

做好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通知如下：

一、公开的主体和渠道

采购意向由预算单位负责公开。采购意向的公开渠道为“长

沙市政府采购网”（http://changs.ccgp-hunan.gov.cn），预算单位

也可在本部门门户网站上同步公开。

二、公开的范围和内容

采购意向按采购项目公开。除以协议供货、定点采购方式

实施的小额零星采购和由集中采购机构统一组织的批量集中采

长沙市财政局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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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外，按项目实施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

依法实施政府采购的货物、服务、工程项目均应当公开采购意

向。需要签订延续性合同的服务项目须在备注栏予以备注说明。

采购意向公开应当尽可能清晰完整，包括采购项目名称、

采购需求概况（具体应当包括采购标的名称，采购标的需实现

的主要功能或者目标，采购标的数量，以及采购标的需满足的

质量、服务、安全、时限等要求）、预算金额、预计采购时间、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等。采购意向仅作为各供应商了解各预算

单位初步采购安排的参考，采购项目实际采购需求、预算金额

和执行时间以预算单位最终发布的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

三、公开的依据和时间

部门预算批复前公开的采购意向，以部门预算“二上”内容

为依据；部门预算批复后公开的采购意向，以部门预算为依据。

预算执行中新增采购项目应当及时公开采购意向。

市本级单位 2021年 6月 1日起实施的采购项目按规定执行

采购意向公开。2021年 6月 1日至 12月 31日期间实施的采购

项目，由预算单位定期或者不定期自行公开采购意向，未执行

采购意向公开的项目原则上不得实施采购；自 2022年 1月 1日

起，实行季度定期公开制，各预算单位应在采购项目所属预算

年度内按季度统一公开。各预算单位需求部门应当于每年“二

上”预算上报后 10个工作日内提交第一季度采购意向（见附件），

每年 2月、5 月、8月的 20 日前提交下一季度采购意向，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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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采购部门收到采购意向后 5个工作日内按规定进行公开，

因特殊原因未能按季度公开采购意向的，可单独公开采购意向。

各区县（市）自 2021年 6月 1日起按规定全面实施采购意

向公开，采购意向公开时间机制由各区县（市）根据本地区实

际情况研究决定并制定工作方案。

采购意向应尽早公开，公开时间原则上不得晚于采购公告

发布前 30日。因不可预见的原因急需开展的采购项目，由预算

单位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可不公开采购意向。除因不可预见

的原因急需开展的项目外，未公开采购意向的项目不得实施采

购。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推进采购意向公开。采购意向公开是深

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提升政府采购透明度，优化营商环境的

重要措施。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部署，

扎实做好采购意向公开工作。

（二）严控时间，准确把握关键环节。各预算主管部门应

当做好统筹协调工作，及时安排部署，加强对本部门所属预算

单位的督促和指导，确保所属预算单位严格按规定公开采购意

向，做到不遗漏、不延误，各预算单位要加强政府采购活动的

计划性，按照本方案要求，及时、全面公开采购意向。

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本通知要求，督促本地区预算单位公

开政府采购意向，加强对采购意向公开情况的检查。各区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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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单位名称） 年 月至 月
政府采购意向

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政府采购信息，根据《财政部关于

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财库〔2020〕10号）等

有关规定，现将 （单位名称） 年 月至 月

采购意向公开如下：

序号 采购项目名称 采购需求概况
预算金额

（万元）

预计采购时间

（填写到月）
备注

填写具体采购

项目的名称

填写采购标的名称、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

主要功能或目标、采

购标的数量，以及采

购标的需满足的质

量、服务、安全、时

限等要求

精确到万元 填写到月
其他需要说

明的情况

...

...

本次公开的采购意向是本单位政府采购工作的初步安排，

具体采购项目情况以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

XX（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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